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承诺人信息表

姓 名 胡昊 身份证号 230102197703042411电 话 13911393001 户籍所在地 北京市

备注

填写说明一、本《承诺书》采用白色A4纸双面打印，文字内容为黑色；签字、抄写部分应当使用蓝黑钢笔或签字笔，抄写部分字迹工整；签章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签盖红色或蓝色印章；《承诺书》载明内容应当清晰，不得涂改，《承诺书》复印件无效。 二、工程建设期间，项目负责人发生变更，应按规定办理变更程序，重新签署《承诺书》,并按规定报有关单位。质量终身责任范围按照变更日期及实际情况进行界定。 三、本《承诺书》应当分别提交质量监督机构、建设单位、监理单位、施工单位等单位。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，建设单位留存的《承诺书》移交城建档案管理部门；其他单位留存的《承诺书》按有关规定由本单位进行管理。 四、首次委托的项目负责人不用填写《承诺人信息表》变更情况栏的内容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